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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触电身亡 保险公司设理赔限额
法院判决：特别约定条款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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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王嵘 张宝荣 张硕洋

现如今， 企业在经营中为员工投保雇主责任险已成为分散用工风险、 保障劳动者

权益的常见方式。 然而， 保险理赔中因条款解释、 义务履行等引发纠纷仍时有发生。

员工在车间作业时不慎触电身亡， 东家以雇主责任险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时， 却

被告知无尸检报告仅可按照死亡赔偿金限额的 10%赔付为限， 东家认为保险公司拒赔

的行为构成违约， 遂诉至法院。 日前，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由“尸

检条款” 是否有效引发的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法院审理后认为， 死者死因已有明确

的医院死亡证明， 保险公司不得以无尸检报告予以减赔， 据此认定条款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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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刘嘉雯

通讯员 耿怡华

“他是我亲外甥， 又没经

济来源， 我不帮他谁帮他？”

吴先生没想到， 自己一次次心

软帮扶的外甥， 竟是把他当成

“提款机” 的骗子， 前后骗走

162 万余元， 全都砸进了赌博

和挥霍里。 近日， 该案经虹口

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虹口

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被告人

赵某因诈骗罪获刑 12 年。

被判刑后，外甥把舅舅

当成“提款机”

2021 年初， 赵某因诈骗

罪被虹口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二年， 缓刑二年。 当时没

有稳定工作、 身无分文的他，

第一时间想到了舅舅吴先生。

“舅舅， 我刚判完， 需要交

5000 元罚款， 你先借我用

用。” 看着外甥落魄的样子，

吴先生没多想就把钱借了出

去。

可没过多久， 赵某又找到

吴先生， 谎称自己在广西还有

一起诈骗案需要退赔才能和

解， 再次开口借钱。 念及亲

情， 吴先生又一次心软， 前后

陆续借了 20 万元给赵某。 到

了 6 月， 赵某不仅没有找工

作， 反而染上了网络赌博的恶

习， 钱也越输越多。 于是他再

次将主意打到了舅舅身上。

这次， 赵某想到用司法机

关的名义骗钱， 更容易让舅舅

相信。 于是， 自己伪造了印有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 检察

院公章的“补缴费用清单”

“保证金缴纳通知书” 等司法

文书， 发给吴先生谎称是法院

要求缴纳的执行款项。 看到盖

着法院、 检察院公章的“正式

文书”， 吴先生信以为真， 此

后只要赵某发来新的“文书”

要钱， 他都会及时转账。

之后， 赵某还编造了银行

卡被法院冻结、 被债权人上门

逼债、 儿子生病需要医药费等

诸多借口， 不时向舅舅哭诉自

己的“窘境”。 心疼外甥的吴

先生每次都会心软， 通过自己

和女儿的银行账户， 向赵某及

其父母、 妻子的银行账户， 以

及赵某的微信、 支付宝多次转

账， 甚至直接给付现金。 从

2021 年 3 月到 2024 年 10 月，

三年多的时间里， 吴先生累计

向赵某及其相关账户转账 162

万余元。

事实上， 这些钱款并未被

用于缴纳罚款、 偿还债务， 赵

某将绝大部分的钱款都投入到

各类赌博平台和网站上疯狂充

值， 还参与赌球、 百家乐、 打

麻将等多种赌博活动， 剩下的

钱则被他用于日常吃喝、 去商

K、 酒吧消费等， 最终挥霍一

空。

缓刑期内再作案，数罪

并罚获刑12年

2024 年 10 月， 吴先生见

赵某迟迟不还钱， 多次催要无

果后， 终于意识到不对劲， 遂

向公安机关报案。 赵某到案后

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今年 3 月， 本案移送至虹

口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检察官

调取法院存档的赵某案件材料

及关联法律文书， 结合其手机

里的聊天记录确认， 2024 年

赵某向吴先生持续发送的法院

传票、 公安局处罚告知书等公

文都是伪造。 此外， 通过审查

书证， 赵某 2021 年 1 月曾因

诈骗罪被判处缓刑， 属于缓刑

考验期内再次作案。

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赵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

事实、 隐瞒真相的方式， 骗取

他人钱款， 数额特别巨大， 其

行为已经触犯 《刑法》， 应当

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且

赵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犯新

罪， 依法应当撤销缓刑数罪并

罚。 今年 5 月， 虹口区检察院

以诈骗罪对赵某提起公诉。 最

终， 法院采纳检察机关全部指

控意见和量刑建议， 结合赵某

家属退赔情况， 作出前述判

决。

公司支付128万赔偿

金 保险理赔却碰壁

2024 年 6 月， 某宏公

司通过保险中介机构某铮公

司等， 为其员工投保了雇主

责任险， 明确约定死亡赔偿

金责任限额为 80 万元 。

2024 年 7 月， 员工阿东在

车间工作过程中不慎触电，

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 医

院出具 《居民死亡医学证明

书》 载明死因为“电击伤”。

事故发生后， 某宏公司

积极履行雇主责任， 经调解

向死者家属支付 128 万元赔

偿金。 然而， 在某宏公司向

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时，

保险公司援引保单特别约定

“若无尸检报告， 在保险人

充分调查未发现异常的情况

下按照死亡赔偿金限额的

10%赔付为限” （以下简称

特别约定条款）， 若根据此

条款， 某宏公司仅能获赔 8

万元， 其多次向保险公司提

出 80 万元赔偿诉求， 但未

果。 某宏公司认为， 保险公

司拒赔的行为构成违约， 遂

诉至法院， 要求保险公司支

付全额保险金 80 万元及相

应利息。 法院依法追加投保

人某铮公司为第三人。

某宏公司认为， 原告对

保单特别约定条款事先不知

情， 死者死亡且已火化后， 原

告收到保单， 保险公司才告知

尸检特别约定。 且阿东为少数

民族， 尸检亦违背其民族传

统。

保险公司辩称， 特别约定

条款不属于格式条款， 某宏公

司已在“被保险人投保告知

函” 上盖章确认， 应视为其知

晓并同意条款内容。 某宏公司

应当严格按照保险合同约定履

行。

第三人某铮公司辩称， 其

业务模式主要为向保险公司询

价并向客户提供投保方案， 案

涉“尸检条款” 系向保险公司

提出的承保条件之一， 已通过

某宏公司上级单位告知。

法院：特别约定条款无

效！ 不得减赔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

十二条， 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

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

法律上承认的利益。 原告某宏

公司作为实际用工单位， 与死

者阿东之间存在合法劳动关

系， 且阿东已被列明在保单载

明的被保险人清单， 原告依法

对其雇员在用工过程中可能产

生的赔偿责任具有直接保险利

益。 案件争议焦点为特别约定

条款是否有效。

首先， 该条款属于减轻保

险人责任的特别约定。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

十七条规定， 保险公司负有对

该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 需要

以显著方式提示投保人并明确

解释其内容以及法律后果。 某

铮公司虽以投保人的身份订立

合同， 但其权限仅限于代理投

保程序， 无权代被保险人同意

或放弃涉及生命健康的核心

权益。 保险公司通过某铮公

司设定“尸检” 条款， 属于

利用格式条款排除被保险人

的主要权利。 根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四百九

十七条， 该条款属无效条款。

保险公司未举证证明其在订立

合同时已向被保险人明确告知

“尸检” 是获得全部保险金的

前提条件， 亦未对条款内容、

目的及法律后果进行解释说

明。 因此， 该条款对保险人不

发生效力。

其次， 尸检并非理赔的必

要条件， 尸检的目的在于确认

死因， 避免保险欺诈。 死者死

因已有明确的医院死亡证明，

且无证据表明死因存在争议，

保险公司不得以无尸检报告予

以减赔。

据此， 特别约定条款无

效， 被告保险公司应当承担全

额赔付责任， 人民法院判决被

告向原告全额支付保险金 80

万元及相应利息。 被告上诉

后，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民法典》第八条规定：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

得违反法律， 不得违背公序

良俗。”特别约定条款的适用

关涉死者遗体处置， 与阿东

所属民族文化传统、 伦理情

感密切相关。 在死因明确且

未对死因提出合理质疑的情

况下， 将尸检作为获得全额

赔付的前置条件， 实质上是

保险公司将合同风险不合理

转嫁给死者亲属， 有违公平

原则。本案的审结，为处理类

似保险纠纷提供了有益借

鉴，也为社会公众带来启示。

保险合同订立过程中，保

险经营者须履行法定提示和说

明义务。同时，保险条款设计应

当公平合理， 不得利用优势地

位制定排除对方主要权益或者

加重对方责任的条款， 更不得

与法律基本原则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相冲突。如本案中，尸

检制度目的在于查明死因，防

范道德风险及保险欺诈。 当保

险人一方已提供合法医疗机构

出具的有效死亡证明， 且能够

清晰、 完整地反映死亡事实与

原因时， 保险人不得以未进行

尸检为由， 拒绝承担相应保险

金给付责任。

投保人、 被保险人在投保

时应提升自身的权利意识。 签

署保险文件前， 务必认真阅读

理解合同条款， 特别是责任免

除、 赔偿处理、 特别约定等部

分。 对于有歧义或认为不合理

的条款， 要求保险代理人或保

险公司予以明确解释。同时，注

意保存投保单、保险单、保费支

付凭证、保险条文等材料，以便

争议发生时能有效举证。

外甥把舅舅当“提款机”
一男子因诈骗罪获刑12年

释法


